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乳腺恶性肿瘤复发疾病保险（互联网 2026 版）

费率表

一、基准赔付标准和基准保费

（一） 基准赔付标准

1.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责任（必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10 万元

2. 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1万元

3. 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20 万元

注：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非

社保身份结算情形下的给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

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社保包括基本医疗

保险或公费医疗。

4. 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20 万元

注：因被保险人在有社保和无社保情况下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是相同的，

因此有无社保情况下的基准保费也相同。

5.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1万元

6. 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基准等待期：90 天

2) 基准免赔额：0元

3) 基准给付比例：100%

4) 基准保险金额：1万元

（二） 年基准保费

1.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责任（必选）

1) 对于已接受手术治疗，但未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每 10万元保险金额对应的基准保费

0 1 2 3

Luminal A 875 1,011 1,993 2,989

Luminal B 875 1,456 2,881 4,321

Her2 过表达型 875 1,748 3,112 4,669

三阴性 875 2,850 4,884 7,327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2) 对于已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及手术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每 10万元保险金额对应的基准保费

pCR 1 2 3

Luminal A 1,025 1,606 4,742 7,114

Luminal B 1,479 2,312 6,859 10,288

Her2 过表达型 1,775 2,773 7,409 11,114

三阴性 2,895 4,524 8,143 12,213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2. 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责任（可选）

单位：元

分型/分期 每 1万元保险金额对应的基准保费

Luminal A 26

Luminal B 24

Her2 过表达型 29

三阴性 45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3. 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对于已接受手术治疗，但未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有社保或公费医疗 无社保且无公费医疗

0 1 2 3 0 1 2 3

Luminal A 338 423 1,121 1,457 925 1,161 3,080 4,005

Luminal B 338 607 1,622 2,109 925 1,670 4,456 5,792

Her2 过表达型 338 728 1,947 2,530 925 2,004 5,347 6,951

三阴性 338 1,189 2,139 2,781 925 3,269 5,876 7,639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2) 对于已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及手术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有社保或公费医疗 无社保且无公费医疗

pCR 1 2 pCR 1 2

Luminal A 338 528 1,402 931 1,453 3,850

Luminal B 487 760 2,027 1,334 2,088 5,570

Her2 过表达型 584 911 2,434 1,603 2,506 6,684

三阴性 953 1,487 2,673 2,617 4,088 7,345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4. 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可选）

1) 对于已接受手术治疗，但未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0 1 2

Luminal A 58 74 194

Luminal B 58 106 282

Her2 过表达型 58 126 338

三阴性 58 207 371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2) 对于已接受乳腺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及手术治疗人群：

单位：元

分型/分期 pCR 1 2

Luminal A 60 93 244

Luminal B 84 132 351

Her2 过表达型 101 158 422

三阴性 165 258 463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5.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责任（可选）

单位：元

临床分期 基准保费

0/pCR 期 88

I 期 234

II 期 390

III 期 783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6. 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责任（可选）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每 1万元保险金额对应的基准保费

18-20 3

21-25 2

26-30 3

31-35 3

36-40 5

41-45 10

46-50 18

51-55 32

56-60 55

61-65 84

66-70 125

71-75 207

注：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

二、参数调整系数

1. 等待期系数

等待期（日） 系数

0 1.75

30 1.20

60 1.10



90 1.00

注：等待期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续保；

等待期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等待期系数。

2. 免赔额系数_1（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免赔额（万元） 系数

0 1.00

1 0.93

2 0.86

3 0.79

5 0.45

注：免赔额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免赔额系数。

3. 免赔额系数_2（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免赔额（万元） 系数

0 1.00

1 0.93

2 0.86

3 0.79

5 0.45

注：免赔额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免赔额系数。

4. 免赔额系数_3（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

责任）

免赔额（元） 系数

[0,500] [0.85,1.00]

(500,1000] [0.75,0.85)

(1000,2000] [0.50,0.75)

＞2000 [0.30,0.50)

5. 给付比例系数_1（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给付比例 系数

25% 0.25

30% 0.30

40% 0.40

50% 0.50

60% 0.60

65% 0.65

70% 0.70

75% 0.75

80% 0.80

85% 0.85



90% 0.90

95% 0.95

100% 1.00

注：给付比例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给付比例额系数。

6. 给付比例系数_2（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给付比例 系数

25% 0.25

30% 0.30

40% 0.40

50% 0.50

60% 0.60

65% 0.65

70% 0.70

75% 0.75

80% 0.80

85% 0.85

90% 0.90

95% 0.95

100% 1.00

注：给付比例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给付比例额系数。

7. 给付比例系数_3（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

金责任）

给付比例 系数

25% 0.25

30% 0.30

40% 0.40

50% 0.50

60% 0.60

65% 0.65

70% 0.70

75% 0.75

80% 0.80

85% 0.85

90% 0.90

95% 0.95

100% 1.00

注：给付比例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给付比例系数。

8. 保险金额系数_1（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系数



20 1.00

50 1.02

100 1.07

注：保险金额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保险金额系数。

9. 保险金额系数_2（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系数

10 0.85

20 1.00

50 1.21

100 1.43

200 1.57

注：保险金额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保险金额系数。

10. 保险金额系数_3（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

金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系数

(0,1] (0.95,1.00]

(1,5] (1.00,1.05]

(5,10] (1.05,1.10]

11. 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1（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责任）

被保险人年龄

（周岁）
系数

18-30 1.00

31-50 1.10

51-75 1.25

12. 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2（仅适用于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责任）

被保险人年龄

（周岁）
系数

18-30 1.00

31-50 1.35

51-75 1.20

13. 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3（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

被保险人年龄

（周岁）
系数

18-30 1.00

31-50 1.10

51-75 1.25



14. 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4（仅适用于乳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

任）

被保险人年龄

（周岁）
系数

18-30 1.00

31-50 1.10

51-75 1.25

三、费率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 1

吸烟程度 系数

吸烟史大于等于 10年

或每日吸烟大于等于 10 支
1.00

吸烟史小于 10 年

且每日吸烟小于 10支
0.95

产品不做区分 1.00

调整系数 2

是否提供体检报告 系数

提供 0.95

不提供 1.00

产品不做区分 1.00

调整系数 3

客户健康风险状况 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4（含）-0.8（含）

健康风险一般 0.8（不含）-1.1（含）

健康风险较高 1.1（不含）-2.0（含）

注：根据客户的健康情况、体现客户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客户的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4

当地卫生医疗状况 系数

卫生健康水平、医疗资源状况较完善 0.4（含）-0.8（含）

卫生健康水平、医疗资源状况一般 0.8（不含）-1.1（含）

卫生健康水平、医疗资源状况较差 1.1（不含）-2.0（含）

调整系数 5

渠道销售成本 系数

无销售成本（官网、APP 等直销） 0.80

渠道销售成本较低 0.90



渠道销售成本中等 1.00

渠道销售成本较高 1.10

产品不做区分 1.00

注：渠道销售成本是根据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与平均销售成本的对比。

调整系数 6

预期/历史赔付率 系数

不超过 30% 0.40（含）-0.75（含）

超过 30%，但不超过 60% 0.75（不含）-0.95（含）

超过 60%，但不超过 90% 0.95（不含）-1.50（含）

超过 90% 1.50（不含）-5.00（含）

注：预期/历史赔付率介于两档之间，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预期/历史赔付率系数。

调整系数 7

渠道预估投保人数 系数

200 人及以下 1.00

200 人（不含）-1000 人（含） 0.90

1000 人（不含）-10000 人（含） 0.80

超过 10000 人 0.70

产品不做区分 1.00

调整系数 8

保费是否分期 系数

分期 1.05

不分期 1.00

调整系数 9

团体规模（人数） 系数

小于 30 1.00

30-99 0.98

100-499 0.95

500-999 0.90

1000-4999 0.85

5000-9999 0.80

10000 及以上 0.70

调整系数 10

团体续保情况 系数

首次投保或非续保 1.00

第一次续保 0.95

第二次续保 0.90



第三次及以上续保 0.85

四、保险费计算

(一) 一次性交付保险费：

1. 每人年保险费（首次投保或非续保）=[(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

险金额/100000)×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

保险人年龄系数_1+(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额/10000)

×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

数_2+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

数_1×给付比例系数_1×保险金额系数_1×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3+乳

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2

×给付比例系数_2×保险金额系数_2×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4+乳腺恶

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

数_3×给付比例系数_3×保险金额系数_3+(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额

/10000)×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年基准保费]×等待期系数×费率调整

系数 1×费率调整系数 2×费率调整系数 3×费率调整系数 4×费率调

整系数 5×费率调整系数 6×费率调整系数 7×费率调整系数 8

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

2. 每人年保险费（续保）=[(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额/100000)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数

_1+(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额/10000)×对侧原发性乳

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2+乳腺恶性

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1×给付比例

系数_1×保险金额系数_1×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3+乳腺恶性肿瘤特许

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2×给付比例系数

_2×保险金额系数_2×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4+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

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3×给付比例

系数_3×保险金额系数_3+(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额/10000)×重大疾

病津贴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费率调整系数 1×费率调整系数 2×费率

调整系数 3×费率调整系数 4×费率调整系数 5×费率调整系数 6×费



率调整系数 7×费率调整系数 8

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

3. 团体年保险费=∑每人年保险费×费率调整系数 9×费率调整系数 10

4.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人数增加时，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增收的保险

费，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增加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该被保险人的

年保险费×短期费率系数×费率调整系数 9×费率调整系数 10

(二) 分期交付保险费：

1. 每人年保险费（首次投保或非续保）=[(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

险金额/100000)×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

保险人年龄系数_1+(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额/10000)

×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

数_2+乳腺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

数_1×给付比例系数_1×保险金额系数_1×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3+乳

腺恶性肿瘤特许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2

×给付比例系数_2×保险金额系数_2×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4+乳腺恶

性肿瘤首次复发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

数_3×给付比例系数_3×保险金额系数_3+(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额

/10000)×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年基准保费]×等待期系数×费率调整

系数 1×费率调整系数 2×费率调整系数 3×费率调整系数 4×费率调

整系数 5×费率调整系数 6×费率调整系数 7×费率调整系数 8

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

2. 每人年保险费（续保）=[(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额/100000)

×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数

_1+(对侧原发性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额/10000)×对侧原发性乳

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2+乳腺恶性

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1×给付比例

系数_1×保险金额系数_1×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3+乳腺恶性肿瘤特许

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2×给付比例系数

_2×保险金额系数_2×被保险人年龄系数_4+乳腺恶性肿瘤首次复发



异地转诊公共交通费用保险金年基准保费×免赔额系数_3×给付比例

系数_3×保险金额系数_3+(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额/10000)×重大疾

病津贴保险金年基准保费]×费率调整系数 1×费率调整系数 2×费率

调整系数 3×费率调整系数 4×费率调整系数 5×费率调整系数 6×费

率调整系数 7×费率调整系数 8

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

3. 团体年保险费=∑每人年保险费×费率调整系数 9×费率调整系数 10，

且团体各期保险费=团体年保险费÷分期交付期数

4.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人数增加时，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增收的保险

费，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增加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该被保险人的

年保险费×短期费率系数×费率调整系数 9×费率调整系数 10，且该

被保险人的各期保险费=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费÷分期交付期数

五、短期费率表

1. 保险期间不到 1 个月的短期费率表（按一年期费率的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

五入保留到分）

保险期间（天） 百分比（%）

1-3 [5,10)

4-7 [10,15)

大于 7天，且小于 1个月 [15,20)

2. 保险期间为 1个月以上的短期费率表（按一年期费率的百分比计算，结果四

舍五入保留到分）

保险期间（月） 百分比（%）

1 20

2 30

3 40

4 50

5 60

6 70

7 75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保险期间超过 1个月，不足 2 个月的，按 2 个月计算；保险期间超过 2个月，不足 3个月的，按 3 个

月计算，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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